关于意见建议采纳情况的说明

2025年10月10日，我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建议，现将意见建议采纳情况说明如下：

一、采纳多数意见建议，修改形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修订二稿）》。

二、部分意见未采纳的理由
（一）没有对“危险作业”术语进行定义，也没有列明具体的危险作业种类。理由：《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使用“危险作业”术语，列明“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授权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其他危险作业。
（二）未规定乡镇（街道）职责。理由：中央编办明确规定矿山、危险物品等高安全风险对象的安全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列入乡镇（街道）的上收事项清单。
（三）第七条没有删除“教育、科技、商务、卫生健康、海关、供销社以及其他部门”职责，没有将棉花库区（库）、木材库区（库）、纸和纸制品方面的重大危险源监督职责设定给发改、商务、林草等部门。理由：一是符合《安全生产法》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三管三必须规定。二是《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部门单位负责人、行业安全管理职责、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三是对棉花库区（库）、木材库区（库）、纸和纸制品等领域的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职责属于应急管理部门。
（四）第七条没有把城镇燃气重大危险源限定为城镇燃气经营企业重大危险源。理由：《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制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城镇燃气经营企业。
（五）第二十四条没有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建立心理援助队伍。理由：《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心理援助，但没有明确哪个部门。
（六）没有规定重大危险源兵地协同机制、部门间联系协调机制。理由：一是《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自治区兵地安全生产联防联控协调的具体工作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承担”。二是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设有若干专业委员会，无须就重大危险源再设议事协调机制。
（七）没有对重大危险源对象、单元划分、变更影响程序和安全监测系统的规格、参数、接口标准和运行记录，以及道路运输危险物品风险辨识指标等作出具体规定。理由：制度不宜规定应由标准规范来规制或者应由行业部门规定的具体技术细节。
（八）没有规定道路施工中施工单位与运输企业的风险告知、涉及重大危险源运输的施工路段临时管控、施工单位提前向运输企业提供施工路段风险评估报告、运输企业制定绕行或错峰运输方案报应急管理部门备案。理由：《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政策文件，没有施工单位前述义务的规定，没有应急管理部门前述职责的规定。


